
�日本殖民地下的臺灣人企業─以桃崁輕便鐵道會社為例

日本殖民地下的臺灣人企業
—以桃崁輕便鐵道會社為例

蔡  龍  保

摘 要

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中央、地方財政吃緊，發展地方交通的經

費極為有限。總督府的地方交通發展政策為，積極管理人力車、牛馬

車等舊有交通工具，並積極獎勵私有輕便鐵路、私有鐵路等新式交

通。隨著西部縱貫鐵路分段完工，軍用輕便鐵路陸續撤廢，在總督府

獎翼政策的引導下，� � 0 0年代興起舖設輕便鐵路之風潮。地方官廳
調查地方貨物集散狀況，選出有經營價值的線路，以提供軌條、車輛

等材料及補助經費的方式鼓勵地方紳民出資舖設，桃崁輕便鐵道會社

即是在此一政策背景下成立。就人事面觀之，第一批經營幹部大多是

清領時期的地方望族，政權交替之際協助日軍平亂、重建地方秩序有

功，為殖民統治者收編。這批經營幹部除了積極參與公職之外，亦活

躍於地方經濟、教育文化、慈善公益等事業。職是之故，不僅得以在

築路後的第一時間取得輕鐵經營權、獲得官方支援軌條、動員保甲舖

設、廉價租用土地；而後，由於長期與官方維持良好關係，有助於其

擴張營運。日治初期總督府攏絡、收編地方領導階層不僅作為行政輔

助工具，亦藉此集結臺灣人資本推動地方事業，亦即總督府的地方交

通發展政策係與地方領導階層的收編攏絡政策相互為用。本研究展現

臺灣人對新事物、新產業的接受度與挑戰力、臺灣人活躍於中小企業

的實況，亦體現臺灣人資本於殖民地時期的存續與發展，以及地方領

導階層由具功名者、地主、資產家轉為企業家的實況。

關鍵詞：日治時期、輕便鐵路、企業、領導階層（菁
英）、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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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Japanese-ruled Period,the local transport policies of 
Taiwan Governor

,s Office,s aim for more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old modes 
of transport, such as rickshaw and wagon on the one hand, and promote new 
modes of transport, such as private light railway and private railway on the 
other. Taiwan Governor

,
s Office adopts a reward policy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light railway construction boom in the ���0s. The local government surveys the 
local distribution of freight, and picks out the lucrative routes; it subsidizes the 
local gentries and provides them with rails and freight cars in order to stimulate 
their investment. Tao-Kan light railway corporation is thereby established.

As to the personnel, the initial executive officers are composed mainly of 
local renowned families since the Ching Dynasty. They are assimilated and 
exalted by the Japanese colonizers for their participation in quelling the revolts 
and re-establishing order. They play a crucial role both in public office and local 
economies, education and culture, and charity organizations. These privileged 
gentries are thus able to obtain not only railway management after the launch of 
road construction, but also the government

,
s provision of rail; their construction 

is facilitated with the manpower of the Bao-Jia and the lowly-rent land. Their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secures the later expansion. 
Taiwan Governor

,
s Office fraternizes and assimilates the local elites; they are 

further utilized for administrative purpose, and their capital is gathered for local 
development. In other words, Taiwan Governor

,
s Office

,
s local transport plan 

interacts with its plan of assimilation.

Key words：Japanese-ruled Period, Light Railway, Company, 
Elite, Col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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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惠賜諸多寶貴意見，得以改正諸多誤謬之處，特此誌謝。
 收稿日期：�00�年�月��日，通過刊登日期：�00�年�月��日。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 參見曾汪洋：《臺灣交通史》，臺灣研究叢刊第��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年�0月），頁�0-��。此一數據雖然有誤（會社重複計算、將改姓名後的臺灣人
當作日人），但就比例上的觀察而言誤差不致於太大。

� 大正��（����）年�月社長簡阿牛死後，趙玉牒繼任社長。時值���0年代汽車運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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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 年 � 月��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臺灣與澎湖群島被割讓

給日本。臺灣人遭逢此一變局，採取之應對舉措各不相同。或走向武裝抗

日，或順服以安身立命，或內渡回中國大陸。日本國內資本則挾臺灣總督

府統治之便，全面入侵臺灣，在這樣的特殊環境當中，舊有的臺灣人資本

如何存續甚至求得進一步的發展，實值得深入探究。值得注意的是，臺

灣人資本投入新興的交通產業者不在少數。���0年全島��家民營汽車運

輸業當中（含兼營軌道運輸業者），臺灣人經營者計��家，約占總數的

�0%。�
一方面固然是由於軌道運輸和汽車運輸業所需之資本額不大，一

方面也可看出臺灣人對於新事物、新產業的接受度與挑戰能力。以往提到

臺灣人資本往往著眼於土地資本，臺灣人在中小企業的活躍亦值得注意，

地方交通業即是一例。

本文欲探討的對象是��0�年成立的桃崁輕便鐵道會社，該會社是日

治時期第一家純以交通營運為目的民營輕便軌道會社。該會社於戰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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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發展的時期，許多私鐵與軌道業者面臨汽車運輸的強烈競爭，紛紛採取兼營汽車

運輸的方策。����年�0月，桃園軌道株式會社亦開始經營桃園、大溪間的汽車運輸。
參閱蔡龍保：《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臺灣國有鐵路（���0-����）》（臺
北：臺灣古籍，�00�年�月），頁���-�0�；太田肥洲：《新臺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產
業史》（臺北：臺灣評論社，昭和��（���0）年�月），頁��。

� 桃園軌道株式會社於����年�月召開幹部會議，決定漸次縮小軌道營業，這是該會社
經營政策的一大轉變，主要原因有三：(�)利用軌道者漸次減少，收支難以平衡；(�)
由於戰爭時期實施鐵材統制政策，使得軌條、保線用材價格暴騰，軌條的購買十分困

難；(�)經年使用下的軌條腐蝕嚴重，十分危險。因此，該會社的軌道營運遂不得已
走向撤除的命運。撤廢軌道的同時，簡郎山採取的策略是積極擴張汽車客運線。參

閱桃園軌道株式會社：《第三十七回營業報告書》，昭和��（����）年上半期、《第
三十八回營業報告書》，昭和��（����）年下半期；桃園軌道株式會社：《第三十八
回營業報告書》，昭和��（����）年下半期；桃園汽車客運公司：《沿革志》。

然持續營運，即今日的桃園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該會社幾乎走過整

個日治時期，歷經桃崁輕便鐵道會社（��0�-����）、桃園輕便鐵道公司

（����-���0.�）、桃園軌道株式會社（���0.�-����.�）、桃園交通株式

會社（����.�-����）等四個時期，由專營軌道事業到兼營汽車運輸，�
最

後再走向專營汽車運輸，
�
交通史的時代變革在其營運發展過程中一覽無

遺。該會社仍留存相當完整的企業文書，本文即欲利用此一寶貴的企業文

書，結合其他官方檔案、報紙、雜誌等史料，進行個案研究。擬以成立背

景和經營人事的分析為中心，至於其營運狀況及交通與地區開發等課題，

則留待日後再作處理。本研究主要欲闡明臺灣總督府的地方交通發展方

策，分析桃崁輕便鐵道會社在交通史上的意義與角色，同時，一窺臺灣人

資本在殖民地時期之存續、轉型與發展之實況，以及國家政策與企業發展

之關係。

貳、成立之背景及其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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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軍用軌條的移轉與輕鐵舖設風潮之興起

日本國內被稱為軌道者，係指依軌道法獲得特許，舖設作為一般交

通用途之交通設施。然而，此軌道實與地方鐵路具備同樣之設備，從外

觀構造上實難有區分標準。臺灣被稱為私設軌道者，據����年�月府令

第�號「臺灣私設軌道規程」之定義，係指舖設軌條以供一般交通使用之

設備；然而，使用瓦斯、蒸氣、電力之軌道則依據私設鐵路之規定。
�
亦

即，臺灣的私設軌道和私設鐵路的區別有二：(�)私設軌道一定是供一般

交通使用；(�)私設軌道係指利用人力、獸力等為動力之軌道交通設施。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這是在「臺灣私設軌道規程」頒布之後的界定。私

設軌道早在��00年代初期出現，當時通常稱之為輕便鐵路，且未必是作

為一般交通之用，亦作為會社運貨用交通工具。

����年�月在總督府內設置臺灣鐵道線區司令部，同年�月，在陸軍

省的主導下成立臨時臺灣鐵道隊，修復原有之鐵路，協助軍事運輸。此時

僅有基隆．新竹間�0公里的鐵路，為補新竹以南交通之不便並謀求連絡

臺灣南北，該隊在兩年間活躍於全島，致力開鑿輕便軌道。結果大部分重

要城市間可通臺車，除了運送軍需物品和軍隊之外，也及於一般客貨運

輸。
�
值得注意的是，就政策面而言，除了軍用目的幹線鐵路之外，總督

府於軍用鐵路時期亦認可舖設具經濟線、產業線、觀光線性質的民營鐵

路，惟在軍用鐵路時期並無具體成果。
�

�  武澤贇太郎：《臺灣私設鐵道軌道法規類集》（臺北：臺灣旅行案內社出版部，昭和
�0（����）年�月），頁���；渡部慶之進：《臺灣鐵道讀本》（東京：春秋社，昭和
��（����）年�月），頁���。

�  橋本白水：《評論臺灣之官民》（臺北：南國出版協會，大正��（����）年�月），
頁��。

�  如臺北鐵道會社於����年�月��日向總督府提出敷設臺北經公館景尾街到新店以及臺
北到八芝蘭北投江頭到淡水鐵路的申請，翌年�月��日隨即得到總督府的許可。唯其
後因內部資金和股東間爭議等問題，而沒有實現。參閱鈴木敏弘：〈臺灣初期統治期

の鐵道政策と私設鐵道〉，《日本統治下臺灣の支配と展開》（名古屋：中京大學社

會科學研究所，�00�年�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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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臨時臺灣鐵道隊已漸次完成預定的調查工作，而臺北．基隆

間的改築工程也接近完工，自同年�月�日起解散鐵道隊，由總督府民政

局通信部臨時鐵道「掛」
�
接管一切鐵路設施。迨至����年�月，新竹以

南各地輕便鐵路之總里程數達���公里。����年西部縱貫鐵路陸續興建之

後，除了與縱貫鐵路相隔甚遠且緊鄰軍隊屯駐地的輕便鐵路線之外，與其

平行的各線陸續撤廢。值得注意的是，撤廢之軌條、車輛及各項材料陸續

由陸軍補給廠移交民政部保管。當時的政策是，對於連絡東西向市街地有

益的運輸設施，尤其是與縱貫鐵路相連結的線路，以官設或官方輔助民業

的方式成立。
�

例如，��0�年恒春廳鑑於車城沿岸貨物搬運頻繁，然因風浪過大，

船隻停泊困難，故向陸軍補給廠申請移交�公里軌條，舖設恒春．大阪轆

間的輕便鐵路。宜蘭廳長西鄉菊次郎欲於該廳舖設搬運物資之輕便軌道，

臺灣補給廠在其要求之下於��0�年��月移交�0.�公里的軌條以資利用，但

數量仍然不足。
���0�年陸軍補給廠基隆支廠將其保管的輕便鐵路軌條、

車輛移交民政局，民政局再將該廠保管的�公里軌條和臺南出張所保管的

��公里軌條移交宜蘭廳。�0
同年�月，隨即有臺灣人陳掄元��

等�人及日本

� 官廳的單位之一，即股之意。
� 野戰時代作為運輸軍隊用品的東西線輕鐵（與南北幹線相連）於��0�年仍持續使用者
僅有鳥日庄．塗葛窟間、多里霧．斗六間、斗六．林圯埔間、打狗．鳳山間等線路。

參見〈輕便鐵道の現況〉，《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0�
號，版�；〈埔里社鐵道〉，《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0
號，版�。

� 〈宜蘭廳下ニ輕便鐵道敷設ノ為メ補給廠保管鐵軌保管轉換ニ關スル件〉（明治��
（��0�）年�月��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冊，��號，乙種永久保存，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以下省略）。

�0 林淑華：〈日治前期臺灣縱貫鐵路之研究（����-���0）〉，國立師範大學歷史研究
所碩士論文，����年�月，頁��-��。

�� 陳掄元（����-����.�.�0），係宜蘭名士。光緒丁丑登第府，列舉縣學秀才。曾與兄
添壽創立登瀛堂書院。乙未割臺之際，人心激昂，蘭境不靖，群議百出，眾皆失舉

措。掄元獨從容自若，以為風雲際會之際，嚴緝人心、維持地方為最要。日軍達宜

蘭時，掄元呈上名簿，並盡力協助綏靖。����年任職於宜蘭辨務署，負責圓山救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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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小松楠彌
��
等�人合資��,000圓，以組合型態申請民營，��

無償自官方獲

得軌條��,000條以及車臺、臺車車箱各�0。��
同年縱貫線嘉義．他里霧區

段完工後，原該路段的軍用輕鐵軌條亦移轉給蕃薯 廳，蕃薯 、楠仔坑

地方有志者石丸長城
��
、莊塗

��
等人趁著蕃薯 、楠仔坑間新道路開鑿方

告完工，向當局申請創設蕃楠輕鐵株式會社。
��
當時民眾已深知舖設輕便

鐵路會直接影響物資流動，深刻影響地方發展；��0�年縱貫鐵路中部線

通車之時，軍用鐵路的移轉甚至引起臺中廳、彰化廳兩地人士的競爭、運

動；臺中廳因爭取接收軍用軌條不夠積極，造成該地輕便鐵路興築遲緩，

遭到民眾極度抱怨。
��

務。匪亂紛擾時，鎮撫最有功。����年�月任宜蘭廳參事，��0�年佩授紳章。參見鷹
取田一：《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大正�（����）年），頁��。

�� 小松楠彌（����-?），高知縣人。渡臺前即為樟腦貿易商，����年�月渡臺從事樟腦
採收調查。同年於大稻埕製腦所，陸續於各地設置支店、出張所等。而後，再於大

嵙崁設製腦所，事業發展甚速，獲利甚大。歷任臺灣製腦合名會社社長、東洋製糖株

式會社取締役、宜蘭殖產株式會社會長、臺灣建物株式會社取締役、株式會社臺灣商

工銀行取締役、宜蘭電氣株式會社長、臺灣鳳梨株式會社取締役、臺灣醬油株式會社

取締役等職。參見大園市藏：《臺灣人物誌》（臺北廳：谷澤書店，大正�（����）
年），頁���。

�� 〈宜蘭輕便鐵道敷設の著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
����號，版�。

�� 但亦附有數項條件。例如，若軌條腐朽不堪用的話，會社須負改修之義務。參見〈宜
蘭輕便鐵道〉，《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0號，版�。

��   石丸長城，佐賀縣三養基郡人。����年�0月渡臺，時任蕃薯藔撫墾署庶務課長，後轉

任臺南辨務署主記。����年��月辭職，住在阿緱街，從事實業，歷任臺南採腦拓殖合
資會社蕃薯 出張所主任、蕃薯 內地人組合長、阿緱信用組合長、阿緱商工會長。

����年�月，任屏東街長，致力於街政。參見大園市藏：《臺灣人物誌》，頁���。臺
灣大觀社：《最近の南部臺灣》（臺南：編者，大正��（����）年），頁��。

��  莊塗，醬油製造業、什貨商。曾任蕃薯 參事，係紳章佩有者。參見臺南新報社：

《南部臺灣紳士錄》（臺南：編者，明治�0（��0�）年），頁���。
��   〈蕃楠輕鐵敷設の計畫〉，《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0）年��月��日，
第����號，版�。

��  〈南投方面の輕鐵線〉，《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
號，版�；〈中部の輕鐵問題（上）〉，《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
��日，第����號，版�；〈中部の輕鐵問題（中）〉，《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

（��0�）年�月��日，第����號，版�；〈中部の輕鐵問題（下）〉，《臺灣日日新
報》，明治��（��0�）年�月��日，第����號，版�。

�� 〈輕便レール及附屬品ヲ臺灣総督府ヘ保管換ノ件〉（明治��（��0�）年�0月），
《壹大日記》，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

�0 〈輕便レール及附屬品ヲ臺灣総督府ヘ保管換ノ件〉。

��0�年�月�0日，西部縱貫線全線通車。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認為

必須加速舖設輕便鐵路以輔助幹線，於��0�年��月致書日本內務省，希

望透過內務省再向陸軍省索取軌條等相關設備以資利用：

輕便軌條�00哩（��0公里）　含其餘附屬品

本島交通設施中的縱貫鐵路今已完成，然而能使之發揮充

分效能的支線—輕便鐵路，只有利用之前陸軍省轉換保管的輕便

軌條舖設的數線，以及私人經營的一、二條線路而已，誠為本島

開發上之遺憾。然而，就縱貫鐵路的完成以及蕃地開拓上而言，

舖設輕便鐵路愈發為緊急之要事。陸軍省現今仍保管許多輕便軌

條，因此，希望能移交前述數量之軌條（按：指第一行所言，輕

便軌條�00哩及其餘附屬品）以供開發農工業、林業、礦業等富

源。希望您能盡速向陸軍省交涉。耑此上稟。
��

由上可知，對臺灣總督府的臺灣統治而言，輕便鐵路除卻軍用時期

之特殊目的，仍有其存在甚或擴張發展之必要。不僅作為幹線鐵路的連絡

設施有其重要性，在開拓蕃地、開發農、工、林業富源亦有其重要角色。

在內務省向陸軍省的催促下，��0�年�月，臺灣總督府自陸軍省運輸部

獲得輕便軌條（��哩）、分岐部（左��、右�0�、交叉�）、轉車盤（��

個）、帶軸車輪（約�,���個）、車臺（�,�00臺）、臺車（約�0�臺）、

枕木（���,000條），�0
以資各地方官廳獎勵人民舖設輕鐵。

要之，隨著西部縱貫鐵路分段完工、軍用輕便鐵路陸續撤廢，在總

督府獎翼政策的引導下，��00年代各地興起一陣舖設輕便鐵路之風潮。

地方官廳就地方貨物集散之狀況進行調查，選出有經營價值的線路，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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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軌條、車輛等材料及補助經費的方式鼓勵地方紳民出資舖設。
��
桃崁輕

便鐵道會社也是在官方推動「軍用軌條再利用」政策時，
��
在桃仔園廳的

獎掖之下，於第一時間向總督府取得原舖設於中港、頭份間的軍用軌條而

成立，
��
是全臺第一家專營交通運輸的民營輕便鐵路會社，也是連絡縱貫

鐵路的第一條輕便鐵路。
��

二、地方築路之基礎

日治之初，軍方由於軍事行動之需求，地方由於物資流通、行政發

展之需，道路之興築實為當時之急務。因此，在領臺一開始軍方、中央

民政部門、地方官廳皆積極展開道路的相關調查活動。在經費、人力缺乏

的情況下，地方官早在����年�月就開始利用地方士紳和地方民力進行築

路。
������年�月制定「保甲條例」後，此一動員體制與警察相結合而更

為強化。除了前期藉由修築道路擴張政權至各個地方、鞏固殖民統治之

外，道路事業在殖產興業上亦有其重要角色。總督府在築路過程不僅使役

臺灣人，更無償徵收許多民有地，收編民產變更為官產。而後，再將官有

道路（或官有地）的使用權以無償或有償的方式，提供地方建設水道、衛

生、瓦斯、公廁、圳路等公共設施；或藉以促進臺灣人或日本人資本家發

�� 〈輕便鐵路〉，《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0）年�月��日，第���號，版�；
〈員林之輕便鐵道〉，《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0號，
版�；〈臺中南投間の輕鐵問題〉，《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
第����號，版�；〈蕃楠輕鐵問題〉，《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
日，第����號，版�。

�� 桃園廳編：《桃園廳志》（桃園廳：編者印，明治��（��0�）年），頁�0�。
�� 〈桃崁輕鐵會社の營業開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

����號，版�。
��  〈縱貫線と支線〉，《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0��號，版

�。
��  蔡龍保：〈日治初期臺灣的道路事業〉，《國史館學術集刊》，第�期（�00�年�
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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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糖業、礦業、製腦、土木建築業以及軌道、私鐵、汽車運輸等交通業。

舉殖產興業之效的同時，亦增加總督府之稅入。
��

申請使用道路舖設輕鐵作為地方交通運輸之用者，多為地方有力紳

民，尤以參與動員地方民力築路的參事、區長、街長、庄長以及與官廳關

係良好的地方士紳居多。地方廳大多在新築道路時即有所計畫，常常在築

路完成前即內定輕鐵經營人選，
��
或完成後的第一時間輔助、獎掖地方有

志紳民集資舖設輕便鐵路，
��
以謀求更進一步提高道路的效能。若申請舖

設輕鐵的路段道路未備，地方官廳甚至會協助輕鐵會社動員沿道民眾進行

修繕；
��
另一方面，為了鼓舞地方民眾貢獻土地和勞役於築路事業，也會

標榜道路完工後將立即舖設輕便鐵路，吸引民眾參與。
�0
桃崁輕便鐵道會

社亦如上述模式，在地方民力築路完成後，第一時間取得經營權，舖設軌

道。
��

��  蔡龍保：〈殖民統治的基礎工程：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00�年�月，頁���-���、���。

��  桃崁輕鐵、宜蘭輕鐵、蕃楠輕鐵、彰鹿輕鐵、和尚洲輕鐵等均屬之，不勝枚舉。〈蕃
楠輕鐵敷設の計畫〉，《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0）年��月��日，第����號，
版�；〈桃崁輕便鐵道〉，《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0
號，版�；〈彰鹿間輕便鐵道著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0月�
日，第����號，版�；〈彰鹿輕便車〉，《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
日，第��0�號，版�；〈和尚洲の輕便鐵路〉，《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
年�月��日，第����號，版�。

�� 若屬以官方事業行之，則會要民眾捐助或貢獻勞役。例如��0�年，安平補給廠欲趁著
臺南市完成大西門到臺南車站間�間寬的道路，敷設安平到臺南車站間輕便軌道之複
線。由臺灣人貢獻人夫�00人，日本人捐款�00圓，補給廠則必須出資�,000圓。參閱
〈臺南市街輕鐵線の敷設〉，《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
號，版�。

�� 〈臺中輕鐵會社〉，《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號，版
�；〈南投員林間輕鐵〉，《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0�）年�月��日，第����
號，版�。

�0 〈中部の輕鐵問題（中）〉，《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
����號，版�。

�� 〈蕃楠輕鐵敷設の計畫〉，《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0）年��月��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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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大嵙崁間的道路是日治之後該廳開鑿的第一條新路。興築此

一道路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由於進入桃仔園廳的日本人日益增加，且

多取道桃仔園進入大嵙崁蕃地；二是因為預見日後隨著縱貫鐵路工程，諸

項事業即將勃興，桃園與大嵙崁間的交通勢必日益頻繁。因此，至少必須

要有人力車、貨車得以通行的道路。桃園辨務署署長中田直溫致力曉諭管

內街庄長，說明改築此一道路之必要。而後，由土木課負責設計、測量、

監督工程，工程費由��區的街庄長勸誘人民全額負擔。����0�年�月，著

手開築桃園．大嵙崁間的道路，築成路幅�.�公尺、長��.�公里的道路；

為便於車輛通行，迂迴大嵙崁溪左岸栗仔園的斜坡，使道路坡度不超過

�/��。沿道人民捐地�0甲�分�厘，動員勞役之人數達��,000人。同年�月�

日，舉行開通典禮。參列者有總督府技師高橋辰次郎、鐵道部事務官大瀧

岩次郎、總督府事務官高山龍之助以及各街庄長、沿路街庄民眾。由桃仔

園廳總務課長宮本一學敘述工程概況，再由廳長竹內卷太郎朗讀致辭，參

列者致祝辭。
��

值得注意的是，在築路的同時，桃仔園廳已開始役使民力興築桃仔

園．大嵙崁間��.�公里的單線輕便鐵路，道路的開通典禮與桃崁輕便鐵道

的落成典禮同時舉行。
����0�年�月，廳長再命大嵙崁區長呂建邦（此時

呂建邦已為桃崁輕便鐵道會社之代表，但仍未向總督府提出申請）動用民

力�00人，修繕雨後受損的大嵙崁之長崎腳一帶的鐵路。��
由此可知桃仔

號，版�；〈桃崁輕便鐵道〉，《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
���0號，版�。

�� 〈大嵙崁桃仔園間の道路〉，《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年��月��日，第
���號，版�。

�� 〈彙報〉，《桃仔園廳報》，第��號，明治��（��0�）年�月�日，頁��。
�� 〈桃崁輕便鐵道修繕〉，《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
號，版�；〈桃崁輕便鐵道〉，《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
���0號，版�；〈桃崁輕鐵會社の營業開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
年��月��日，第����號，版�。

�� 〈桃崁輕便鐵道修繕〉，《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
號，版�。



��

園廳在修築道路的同時，就已經計畫要扶助地方士紳舖設輕便鐵路，對桃

崁輕便鐵道會社成立前的諸項準備工作十分用心。官方以民力或官有物

扶助地方士紳的手法，日後仍不斷出現。例如，����年該會社要進行桃

園．大嵙崁間複線工程時，桃園廳即以徵用人民勞役、土地的方式改築桃

園．大嵙崁間的道路。
��
官有地的使用也僅收取少許的費用，例如，����

年該會社申請延期使用桃園廳桃澗堡桃園街（中南街）0.���分的土地，�

年的使用費僅�.�圓。��

三、臺灣人資本的集結

��0�年�月�日舉行桃崁輕便鐵道的落成典禮後，同月��日，桃園廳

長竹內卷太郎召集管內各參事、紳商及與輕便鐵路相關之區長，商議舖

設之預算。預算總額為�,��0圓，分撥之款項：新備枕木�0,000枝�00圓；

補買鐵路所屬諸項物品�00圓；裝置鐵軌之費用��0圓；搬運鐵軌及附屬

品之費用�00圓；搬運鐵軌後再搭車返回等費用�,�00圓；每輛�0圓之臺車

�0輛�00圓；購買諸器械之費用��0圓；築車站兩處（後改為�處），面積

各�0坪，每坪築造費�0圓，共�,�00圓；每年維修鐵軌之費用�,��0圓；雜

費�00圓。大局既定，桃澗、海山二堡各舉一代表主其事，桃澗堡為簡朗

山，海山堡為呂建邦，開始募集股金。
��
值得注意的是，此時尚未向桃仔

園廳提出正式的會社設立申請，但地方紳民在桃仔園廳的協助下已進行諸

多準備工作，顯然已內定獲得經營權。

�� 〈桃園大嵙崁間道路改修及桃園尖山間道路開鑿勞力並敷地寄附受納許可（桃園
廳）〉（大正�（����）年�月�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卷，����冊，�
號。

�� 〈官有地使用許可（桃園輕便鐵道公司）〉（大正�（���0）年�月�日），《臺灣總
督府公文類纂》，第�卷，����冊，��號。

�� 〈桃崁輕便鐵道〉，《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0號，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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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桃仔園廳的協助獎勵下，桃仔園（今桃園）、大嵙崁（今大

溪）、八塊厝等地的有志者呂建邦（桃仔園第二十一區街長）、王式璋

（原桃仔園廳參事，任社長）、林國賓（當地豪商，任理事）、李家充

（當地豪商，任理事）、簡朗山（桃仔園第二區庄長）、蔡路（桃仔園第

一區街長）
��
等人，向桃仔園、大嵙崁兩市街及其沿道人民募集股金，以

資本金�0,000圓（一股��圓、�00股共�0,000圓，股東��人），向桃仔園

廳申請設立臺灣人的合資會社－桃崁輕便鐵道會社。獲得該廳同意的前�

日（�月�0日）開始動工，將自總督府借來的軌條舖設在該年新春剛完成

的桃仔園．大嵙崁間道路上（按：應為雙軌工程），
�0�0月�0日竣工，��

月�日獲得總督府認可，��月�日開始營業，經營桃園到大嵙崁間的輕便

軌道。營運初始時，線路長度��.�公里，車站僅有桃園、八塊厝、大嵙崁

三站。
��
就全臺灣而言，桃崁輕便鐵道會社是民間最早專營交通運輸的輕

便鐵路會社；就桃園廳而言，該社則是該廳當時唯一的「組合事業」與

「臺灣人事業」。
��

此一新興交通事業之創設，誠為當時地方之大事。同年��月�0日舉

行開通典禮之盛況可謂冠蓋雲集，由《臺灣協會會報》的報導可窺其一

端：

��月�0日舉行開通式。是日午前��時燃爆竹齊集大眾，典

禮會場設在高地廣處，眼下即大嵙崁河，俯而視之，可一望同街

�� 〈辭令〉，《桃仔園廳報》，第�號，明治��（��0�）年�月��日，頁�。 
�0 〈雜事〉，《桃仔園廳報》，第�0號，明治��（��0�）年�月��日，頁���；〈桃崁
輕鐵會社の營業開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
號，版�；〈桃崁輕便鐵道開通式〉，《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0
日，第����號，版�；〈草鞋の塵　桃園廳（五）〉，《臺灣日日新報》，明治��
（��0�）年�月��日，����號，版�。

�� 〈雜事〉，《桃仔園廳報》，第��號，明治��（��0�）年��月��日，頁��0；〈桃崁
輕鐵會社の營業開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
號，版�。

�� 〈草鞋の塵　桃園廳（五）〉，《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
����號，版�。



��

及蕃山。社長王式璋氏報告工程完了後，朗讀式辭，接著由桃仔

園廳長、新竹廳長、三十四銀行木村匡等發表祝賀演說，廳參事

謝鵬搏、呂鷹揚兩氏宣讀祝賀文，再由社長答辭，典禮完了後，

入席饗宴。會場飾有綠門、懸掛國旗、懸吊球燈，還有臺灣人戲

劇、煙火等之餘興，午後二時散會。是日參列者為兵器支廠長中

宮少佐、大內參事官、小池鐵道部技師、里見新竹廳長、廳參事

街庄長、桃仔園各支廳長、小公學校長、公醫、郵便局長、驛

長、廳員等�0餘名，允推一時盛會。��

此一會社資本的本土性（臺灣人資本）與地區性（股東多出身該

地）為其一大特色。���0年，資本額增加到�,�00,000圓，改組為「桃園

軌道株式會社」時，股東��人中臺灣人占了��位，持��,�00股；日本人

僅有岩瀨啟造、加瀨明治、下之園豐吉�位（皆出身桃澗堡），持股�00

股，比例實微不足道。臺灣人股東��人當中，出身別實十分單純，以桃

澗堡和海山堡居多，各有�0人、��人，餘者為臺北廳大稻埕�人、臺北廳

興直堡�人、竹北一堡�人、竹北二堡�人。��
此一特色到了日治末期亦無

改變。據���0年�月的股東名簿觀之，股東���人中臺灣人占了�0�位，持

��,���股；日本人僅有株式會社彰化銀行專務本信道、篠原榮、松田元

雄、中津德治、篠原元、加藤仁作、下之園豐吉�位，持股�,�0�股。相

較前期日人持股雖然增加，但僅占該會社之��%。再就�0�位的臺灣人股

東的出身別視之，出身桃園郡��人、大溪郡��人、海山郡�人、中壢郡�

人、臺北市�人、淡水郡�人、基隆市�人，仍是以桃園地區為主。��

�� 臺灣協會：〈桃崁輕便鐵道開通式〉，《臺灣協會會報》，第��號（明治��（��0�）
年�月），頁��；〈桃崁輕便鐵道開通式〉，《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
��月�0日，第����號，版�；桃園廳編：《桃園廳志》，頁�0�。

�� 桃園軌道株式會社：《第一回營業報告書》，大正�（���0）年上半期，頁��-��。
�� 桃園軌道株式會社：《第四十回營業報告書》，昭和��（���0）年下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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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經營人事分析

一個會社的經營團隊會直接影響會社的經營方針和發展方向。以下

就桃崁輕便鐵道會社及其後之各個發展時期的經營幹部進行分析。該會社

之人事資料，於���0年增資改組為株式會社後頗為完整，改組前的人事

資料則較為散逸，但大抵得知發起人及部分幹部，在盡可能蒐羅的情況

下，以附錄為中心，就經營幹部之學歷、經歷、公職角色、地方活動、官

商關係、經營幹部對會社經營的影響等進行分析，並略窺其時代意義。

一、由官方介入到自主運作

由前述之分析已知，桃仔園廳在會社成立的過程明顯扮演積極獎

勵、推進之角色。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於���0年改組為株式會社之

前，桃仔園廳對該會社的營運、經營幹部的產生有一定程度的涉入和影響

力。桃崁輕便鐵道株式會社時期召開股東會議時，出席的除了社長、理

事、股東之外，桃仔園廳長竹內卷太郎和總務課長大森森三郎也參列其

中，了解該期的收支決算、股東分紅、幹部改選等，會議結束後再一同宴

會。
��

就會社經營觀之，官方監督其客貨運費的設定，並監督其是否確實

提供適當的人夫和臺車以符客貨往來之需。
��
此外，官方亦明顯涉入經營

路線的選定。如前已述，總督府獎勵經營輕便鐵路的目的在於開拓蕃地、

開發農、工、林業富源。��0�年��月，為了推進理蕃事業，總督府當局

就角板山輕便線的敷設事宜向桃園廳發出命令。角板山對於隘勇線而言是

�� 〈桃崁輕鐵株主總會〉，《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0��
號，版�。

�� 〈桃崁輕鐵會社の營業開始〉，《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
����號，版�。



��

物資的供給地，不僅是蕃界警備上最重要的地點，日後對分布在大嵙崁

流域的蕃族的理蕃發展而言，亦日形重要。
��
桃崁輕便鐵道會社為了配合

官方政策，也只好勉為其難地經營無利可圖的角板山線。
��
該線可說是為

桃園地方的討蕃隊舖路，對該地理蕃事業的推進十分有貢獻。
�0

再就人事面觀之，����年�月�0日，桃園輕便鐵道公司於桃園公會

堂內召開第��回定期股東會議，與會者除了股東之外，尚有桃園廳長

武藤針五郎、警務課長山內小藤二、站長小泉氏、彰銀支店長岩瀨氏、

三十四銀行桃園出張所主任島雄氏等人列席。先由理事長呂鷹揚致辭，

接著依次由專務理事簡阿牛、理事簡朗山兩人報告當期收支決算及營業

概況，提出�項議案，並改選幹部，由廳長指名。武藤廳長起而訓示，並

指示幹部仍舊留任。
��
亦即經營幹部雖由股東選出，但仍須由廳長任命。

由上可知此一官方扶翼成立的會社，官方密切監督、關切會社營運，甚

至由其任命經營幹部，展現出深刻的官、商關係。

���0年�月，增資改組為桃園軌道株式會社後，地方官吏不再列席股

東會議。
��
幹部產生係依「桃園軌道株式會社定款」，重要幹部有社長、

專務取締役、取締役、監查役。取締役�名以內，監查役�名以內，社長

由取締役互選，並得置專務取締役�名。社長代表會社總理執行業務，由

�� 〈角板山線輕鐵の敷設〉，《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
號，版�。

�� 就���0年改組為「桃園軌道株式會社」時各線的營運情況視之，以大溪線的營運情況
最佳，下半年度的營業收入��,���圓，占總營業收入的��%；其次為大園線，下半年
度的營業收入�0,���圓，占總營業收入的��%。再就每日每哩的平均營業成績視之，
亦是大溪線和大園線分居一、二，角板山線則敬陪末座。參見桃園軌道株式會社：

《第二回營業報告書》，大正�（���0）年下半期，頁�0-��。
�0 太田肥洲：《新臺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產業史》，頁��。
�� 〈桃鐵定期總會〉，《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年�月�日，第����號，版�。
�� 第一回股東會議仍見桃園廳長、警務和庶務兩課長、殖產和關稅兩係長列席，取締
役、監察役的補選仍是選後形式上由廳長指名。其後，地方官吏不再參與股東會

議。參見〈桃軌總會〉，《臺灣日日新報》，大正�（���0）年�月�日，第����號，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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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締役輔佐之。取締役和監查役係召開股東會議選出，取締役必須是持股

�00股以上的股東，任期�年；監查役則必須是持股�00股以上的股東，任

期�年，皆得連選連任。取締役基於法令定款及股東總會、取締役會的決

議，執行會社業務。監查役則是無論何時，皆得調查該會社的帳簿及業務

狀況。重要事項須經取締役會之決議。
��
相較於前期，明顯已脫離官方干

預之色彩，邁向正常會社之營運。

二、學歷分析

由附錄人事分析表中的學歷欄觀之，前期與後期呈現明顯的

過渡色彩。桃崁輕便鐵道會社（� � 0 � - � � ��）和桃園輕便鐵道公司

（����-���0.�）時期的經營幹部，例如王式璋、林國賓、呂建邦、蔡

路、簡朗山、簡阿牛、呂鷹揚、江健臣、劉梓勝、陳嘉猷等皆是漢學出

身，其中，蔡路、呂鷹揚、陳嘉猷甚至具秀才身分。這些成員，大體可

謂是地方的舊士紳。���0年代以降，由於教育制度較前完備，留學風

氣熾盛，專業教育出身者漸多，因專業成就而成為各階層代表人物者亦

日漸增加。
��
桃園軌道株式會社（���0.�-����.�）和桃園交通株式會社

（����.�-����）時期的經營幹部之學歷出身，亦自此時開始有較明顯的

遞嬗。第一任社長、取締役、監查役等�名經營幹部中，仍以受傳統教育

出身者居多，僅黃石添出身臺北國語傳習所大嵙崁分教場是屬新式教育。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後新加入的經營者除林呈禎是出身書房之外，其餘皆

是受新式教育出身。後期��年間的��名經營幹部中，有�位是純受傳統漢

學教育者，��位是受過新式教育者，��
其餘�名不知其學歷出身。若扣除

�� 歷年股東會：《議事手冊》，頁�-�。
��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年�月），
頁���。

�� 其中劉梓勝、陳嘉猷、簡長春、范姜萍等�位是兼具傳統教育和新式教育，曾受傳統
漢學教育，而後又入學公學校或國語學校或留學日本。



��

不知學歷出身者，受新式教育者占��%，包含小學校、公學校、國語學校

以及留學日本者。

三、多為前清之地方名望家族

初期會社的發起人或經營幹部皆為地方顯耀之名望家族，或具科舉

功名，或擔任地方官職，或為地方豪商，係屬清領時期之舊士紳，在地方

的影響力頗大。科舉功名者有蔡路、呂鷹揚、陳嘉猷三人，具秀才身分，

其中尤以蔡路在地方教育的影響最深。蔡路於����年�月�日生於桃園鎮

中路里，����年應科舉、入縣學，後補廩生；設教於大溪歷�0餘年，門

人成名者眾，江健臣、王式璋、呂鷹揚、
��
廖希珍、洪子欣等書房教師皆

為其學生。
������年�月桃仔園辨務署長加藤重任欲聘蔡路為該署雇員，

蔡路以父母年近八旬、子姪尚幼為由婉拒，轉而推薦簡楫、鄭香秋、簡朗

山、林敬華等人。����年�月，加藤辨務署長再以蔡路具學識名望，聘之

為桃仔園辨務署參事，
����00年任桃仔園區街長，��0�年�月��日病故，

享年��歲。《臺灣日日新報》曾載其葬禮之盛況如下：

桃園區街長蔡路物故一事，於去月三十日舉行舊慣祭禮，親

友踵門致奠者絡繹不絕。翌日上午九點鐘又開新式弔奠，會葬者

有西廳長（按：桃園廳長西美波）率各課長及數十廳員、學校教

�� 桃園縣文獻委員會：《桃園縣志》（臺北：經緯印刷廠，����年��月），頁��-��。
�� 〈大嵙崁公學校囑託呂鷹揚解囑廖希珍雇ニ採用ノ件（元臺北縣）〉（明治��
（����）年�0月�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卷，����冊，��號；〈洪子
欣、江健臣、大嵙崁公學校雇ニ採用ノ件（元臺北縣）〉（明治��（����）年��月�
日），第�0卷，����冊，��號。

�� 〈蔡路雇採用ノ義取消シ更ニ簡揖ヲ採用スルノ件（元臺北縣）〉（明治�0（����）
年�月�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卷，����冊，�0號；〈蔡路桃仔園弁務
署參事ニ採用ノ件（元臺北縣）〉（明治��（����）年�月�日），第��卷，����冊，
��號；〈大嵙崁公學校囑託呂鷹揚解囑廖希珍雇ニ採用ノ件（元臺北縣）〉（明治��
（����）年�0月�日），第��卷，����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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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參事、紳士、區長、保正及其他各團體有志者，凡百餘人。

出棺之時，人家門首又各排香案，以昭悲悼。可見平生威望之

者。是日一行執紼，殆千有餘人，亦一時之盛況也。
��

此外，許多幹部於清領時期曾任地方公職。例如王式璋曾任職於撫

墾總局凡�年，呂建邦曾任大嵙崁總理，蔡路曾任聯庄保甲局長兼團防局

長，陳嘉猷曾幫辦三角湧撫墾兼釐金局事務和海山堡團練事務，趙玉牒曾

任職於大嵙崁撫墾局。其餘為地方豪商，例如林國賓、李家充、黃石添、

林嵩壽等人均是。林嵩壽為板橋林家林維德之三男，被稱為是林家之復興

功臣，其才能可見一斑（參見附錄）。由上可知，桃園地方的名望家、菁

英、資產家集結於此一新興會社之中。

四、參與之公職及地方事業

參與公職

日治之初，地方士紳面臨仕與隱、反抗或轉向的問題。這批會社經

營幹部之所以能獲得殖民統治者之青睞，在官方獎勵下經營新企業，其來

有自。經營幹部當中雖然也有曾經參與抗日活動者，例如，呂建邦、李家

充、簡阿牛皆是當時所謂的「土匪」首領；
�0
然而，在知其勢不可為後，

轉而走向與殖民政府合作一途。例如，臺北縣知事田中綱常認為呂建邦對

臺北縣大嵙崁出張所運作有功，且具�、�年地方吏員經驗，富有人望，

於����年�月續聘其為大嵙崁總理。��
翌年�月，再任之為大嵙崁街等��街

庄之「事務取扱」。
��
而後，當日軍遇到蕃人狙擊、「土匪」蜂起等動亂

�� 〈蔡紳榮葬〉，《臺灣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號，版�。
�0 〈南匪大討伐（第二期）〉，《臺灣日日新報》，明治��（����）年��月��日，第

���號，版�。
�� 〈呂建邦大嵙崁總理囑託ニ謝守義同所事務囑託ニ採用ノ件（元臺北縣）〉（明治��
（����）年�月�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卷，����冊，��號。

�� 大嵙崁街、月眉庄、栗仔園庄、新舊溪洲庄、上下石墩庄、上下山腳庄、田心仔庄、
內柵庄、下崁庄、坑底庄、三層庄、頭藔庄、尾藔庄、烏塗堀庄等��街庄。參見〈呂



�0

時，呂氏轉而立於第一線協力鎮壓，對於勸誘「土匪」歸降有其功績。
��

至於鼎革之際協助日軍平亂、重建地方秩序者，例如簡朗山、陳嘉

猷、趙玉牒等人參與保良局事務，協助綏靖，於第一時間與殖民政府建

立關係，有利其日後之發展。會社經營幹部中，大多於清領時期為地方望

族，或具地方行政經驗，或具影響力之資產家，而後皆為殖民統治者所收

編。

����年�0月，總督府發布「臺灣紳章條規」，頒授紳章給具有科舉

功名、有學問、資產或名望之臺人。����年�月，總督府修訂地方機關

組織規程，改全臺為�縣�廳，縣、廳之下設��個辨務署，辨務署之下設

街、庄、社等，作為行政事務的輔助機關，街、庄、社長係由臺灣社會領

導階層擔任。殖民政府擬以街、庄作為基層行政機關，而以保甲作為街庄

的輔助機關，將擔任參事、街庄長、保正、甲長的臺灣社會領導階層納入

殖民地的地方官僚行政體系中。
��

就這批經營幹部參與公職的經歷觀之，實含括了所有臺人能參與的

地方公職。日治最初不少曾以雇員、「事務取扱」的身分協助地方事務，

而後則陸續擔任總理、參事、街長、庄長、區長、庄協議會員、街協議會

員、州協議會員等職，少數如簡阿牛、簡朗山曾任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簡朗山甚至曾擔任日本貴族院議員。

據《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所載，最後一次頒授紳章應當在

����年。有機會獲頒紳章者，大抵是前期的會社幹部。林呈禎是����年

最後一批獲頒紳章者，若依其為分界往前推（往後呈現明顯世代交替），

包含其在內的��位經營幹部中有�0位曾獲頒紳章，占��%。此外，值得注

意的是，其在擔任地方公職時屢屢獲頒賞金、銀盃、木盃、銀錶、褒狀

建邦外四名大嵙崁街外諸庄事務取扱ヲ命スル件（元臺北縣）〉（明治��（����）年
�月�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卷，����冊，��號。

�� 大溪郡役所：《大溪誌》（新竹州：山科商店新竹印刷所，昭和��（����）年�
月），頁���；桃園縣文獻委員會：《桃園縣志》，頁�-�。

��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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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意味著這些人協助地方行政的角色上深獲殖民統治者肯定。以下茲舉

曾連任桃園軌道株式會社�任社長的簡朗山為例作說明。

簡朗山生於����年，幼時即研讀古典經書，有秀才之美譽。日本領

臺初期協助軍司令部有功，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前往桃園時，曾獲賜前往拜

謁。����年�月任桃園街庄約速處副長，�月任桃園等��街庄事務取扱補

助，�0月任桃仔園街庄保良分局董事辨理。����年�月任憲兵屯所事務囑

託，�0月任桃園街庄公所長。����年�月任桃園辨務署內務科雇員，����

年�月任桃園辨務署第二區庄長，����年�月任桃園街庄保甲局副長，

��0�年�月兼任第一區長，同年��月獲總督兒玉源太郎頒予紳章。��0�年

�月任桃園廳第一區庄長，��0�年起歷任南崁區、埔仔區、竹圍區區長。

����年��月獲頒大禮記念章，����年因多年服務成績優良獲總督明石元

二郎頒授銀盃，����年因致力地方公益和社會教育，以模範區長身分再

獲總督頒贈銀錶。����年�0月任桃園街長，����年�月任新竹州協議會

員，����年�月任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年�月獲頒勳六等瑞寶章。

����年�月任大正天皇葬禮的新竹州民間代表，�月朝香宮來臺之際獲頒

銀盃一組，��月久邇宮來臺之際獲頒銀盃。���0年��月獲邀參加新宿御

苑觀菊會，����年�月與林獻堂、許丙同被任命為貴族院議員。

簡朗山於地方公職的經歷極為豐富，且由於功績卓著，時受殖民當

局褒揚，獲賜各項榮譽。其他會社經營幹部雖然公職經歷不如簡朗山，但

也都有相當多的地方公職經驗，與殖民當局維持良好的互動關係。

參與地方事業

除了積極參與公職之外，這批經營幹部亦活躍於地方經濟、教育文

化、慈善公益等事業、活動，扮演重要的角色。就經濟面觀之，這些有才

幹的經營幹部在其他地方事業亦有其角色。一方面擔任商事會社、電氣會

社、製酒會社、茶葉會社、漁業會社、電燈會社、鑄造會社、信託會社、

銀行、農林會社、軌道會社、煉瓦會社等地方會社之經營者或重要幹部，



��

多角經營其事業；另一方面亦是農會、信用組合、採木組合、保安林保護

組合、青果同業組合、水利組合、埤圳組合、米穀搬出商同業組合、米穀

納入組合、商工會等地方經濟組織之重要成員（參見附錄）。

最為典型的例子，即是被稱為「本島實業界的霸者」的簡阿牛。簡

氏生於����年，自幼活潑慧敏而懷抱大志。原本修習漢學，自日本領臺

後努力學習國語（日語），達專精的程度。累世原以樟腦為業，乙未割臺

時曾結寨抗日。歸順後活躍於實業界，經營的事業含括製腦、製糖、金

礦、煤礦、鐵路、造林、金融、信託等多種會社，歷任帝國興業信託株式

會社取締役、三角湧興殖合股公司主事、採木組合理事、臺灣鑄造株式會

社專務取締役、臺灣寶林合資會社社長、萬基公司專務理事、三井物產會

社腦長，並曾與顏雲年合資經營金瓜石鑛山。
��

再者，積極參與地方的教育文化事業亦為其特色。除了前述蔡路、

江健臣、王式璋、呂鷹揚等人身為傳統書房教師致力於傳統教育之外，隨

著時移勢易，地方紳商亦協助殖民當局推進新式教育。或捐款設立公學

校、
��
國語練習場、地方圖書館，

��
捐獻學校設備，資助各項學校活動；

��

或任公學校的學務委員、建築委員、保護者會委員和幹部，參與校務；或

籌設或擔任國語練習會、文化會、興風會、同風會、日新會、自勵會、家

�� 大溪郡役所：《大溪誌》，頁��0-���；桃園縣文獻委員會：《桃園縣志》，頁
��-��。

�� 呂建邦、江健臣、呂鷹揚、黃石添、王式璋、黃玉麟曾一同出資開墾阿姆坪山地�0餘
甲，充作大嵙崁公學校基金，被稱為「開墾阿姆坪學田六君子」。除黃玉麟之外的�
人，皆為會社之經營幹部。參見桃園縣文獻委員會：《桃園縣志》，頁��。

�� ���0年�月，桃園廳長西美波擬將文廟改設為圖書館。趙玉牒捐款�00圓，簡阿牛捐款
�00圓，徐克昌、簡楫、簡仰山等各自捐款，十分踴躍。參見〈設圖書館〉，《臺灣
日日新報》，明治��（���0）年�月�日，第����號，版�。

�� 趙玉牒於����年曾捐贈一臺山葉風琴（時價�00圓）給八塊厝公學校，翌（���0）年
再捐給員樹林公學校。此外，捐獻官廳、國語練習會、家長會、學校運動會、學藝會

等不可勝數。參見〈桃園趙氏之奇特〉，《臺灣日日新報》，大正�（���0）年�月�
日，第����號，版�。

�� 家長會的創設目的在於矯正陋習、修養禮義道德、涵養愛國精神，多由地方紳商在地
方廳的鼓勵下倡設。例如，大嵙崁家長會即是由呂鷹揚、簡阿牛、王式璋、呂建邦等



��日本殖民地下的臺灣人企業─以桃崁輕便鐵道會社為例

長會、
��
青年會、皇民奉公會、庄奉公會等教化組織之幹部，協助殖民當

局推動同化、改良風俗；對於推動地方文教事業有功，同時也是殖民當局

推動同化、改良風俗的有力機制。

此外，地方紳商依然維持從事地方慈善公益事業之傳統，造橋舖

路，賑濟貧窮，
�0
參與赤十字會事業等，故能維持其在地方之名望。例

如，江健臣請辭大溪街長時，新竹州知事內海忠司十分肯定其在地方之貢

獻，特別上奏總督中川健藏：

江健臣於明治��（��0�）年被命為三層區區長，��（��0�）

年�月轉任員樹林區長，�年間在地方行政補助機關克盡其職。大

正�（���0）年地方制度改正的同時，被命為大溪街長而至今日，

其間凡��年，盡瘁於街政之改善發達，促成今日大溪街之發展。

期許產業之發達，致力開鑿產業道路；教育、教化方面，則藉由

開設國語講習所、增設國語練習會增加通解國語者，對振興國民

精神俾益不少。因其社會教育、社會教化之功，再三獲得表彰。

在此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倡議架設大溪橋時，江氏即率先投入此

一事業，或自身捐獻，或奔走募款，或由祭祀公業當中支出捐

款，預先考量到各種困難而使架橋工程順利奏功，誠值得贊賞。

此次不得已因病請辭，對其多年來的功勞，希望能給予奏任待遇

和敘位、敘勳之恩典。
��

總督府當局考其在地方行政、地方教化、社會公益上之顯著貢獻，

人創設。參見〈大崁嵙家長會〉，《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年��月��日，
第����號，版�。

�0 趙玉牒念物價騰貴，民眾生活困難，於是籌倡恤貧義舉。發給埔頂派出所轄區內�0餘
戶貧民憑證薄，與當地米商特約，持此憑證薄者，給予相當之優惠。當地貧民獲此

潤，可稍舒困。趙氏被稱讚是富而能仁。參見〈恤貧義舉〉，《臺灣日日新報》，大

正�（����）年�月��日，第����號，版�。
�� 〈江健臣（奏任待遇；退職）〉（昭和�（����）年��月�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00�0冊，��號。

 �� 大溪郡役所：《大溪誌》，頁��0；桃園縣文獻委員會：《桃園縣志》，頁��-��。



��

特別給予奏任官待遇、敘從七位。
��

由上可知，這批士紳長期深耕地方的結果，不僅十分受到殖民當局

的器重和禮遇，亦甚得地方人望，在地方各界皆具影響力。例如，趙玉牒

之妻郭亮卿逝世時，參加葬禮者有郡守、警察課長、大溪街長、桃園軌道

株式會社專務簡朗山等重要官紳，學校校長、郵便局長、街庄協議會員及

其學生，多至約千名。《臺灣日日新報》載：「其葬儀行政，旗軸、樂隊

等綿亙里餘，為該地空前未有者云。」
��

五、封閉的人事結構

就長期經營團隊的變遷觀之，頗具封閉性，茲分地緣與血緣兩方面

論述之。就地緣關係觀之，很明顯的，幾乎所有的經營幹部皆為桃園地區

土生土長的在地人，與該地方深具鄉土情感。就連其中的日本人幹部篠原

太一，亦是歷任桃園廳屬、就職於土木局桃園出張所、桃園廳庶務課、桃

園街協議會員、新竹州協議會員等職，係長期在桃園地區服務之官吏。篠

原太一精通臺語，加上其特出之手腕及身為地方官吏之優勢，故能同時活

躍於地方官廳和地方業界。

至於幹部的交替，不論是死亡或是退職，大體是由血緣親屬繼承。

例如，陳嘉猷和陳炳俊為父子，江健臣與江宗超為父子，簡朗山與簡長

春為叔姪，篠原榮、篠原元分別是篠原太一的長男和三男。
��
趙玉牒和

趙德霖的關係不詳，但由於股東名簿上的住址相同，且趙玉牒亡故後原

本�,�0�股的股票係分給趙德霖�,�0�股、趙承錄�,�0�股，���人即使非父

�� 〈趙家葬儀盛況〉，《臺灣日日新報》，大正�0（����）年�月��日，第����號，版
�。

�� 〈恩給證書下付（篠原太一）〉（大正��（����）年�月�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第�卷，����冊，��號。

�� 桃園軌道株式會社：《第十二回營業報告書》，大正��（����）年下半期，頁�；
《第十三回營業報告書》，大正��（����）年上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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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也應是極親近的親屬關係。由檔案中股票轉讓的情況可發現，經營幹

部在轉讓股票時，即使股數必須分散，也儘量維持能擔任幹部的股數，原

來的職務大抵仍由股票讓受人之一繼承，使得人事結構呈現明顯的內部世

代交替現象。
������年非屬血緣繼承的范姜萍、鄭祿生之所以能入社分別

擔任取締役、監查役，係因桃園軌道株式會社收購范姜萍經營的中壢軌道

株式會社汽車客運線（中壢．新屋間和中壢．大園間）和鄭祿生經營的楊

梅經新屋到崁頭厝間汽車客運線，
��
實為經營政策使然。

六、經營人事對會社經營之影響

就本人初步觀察，上述之經營人事特色對會社之成立、發展、經營

造成以下幾點重大的影響：

�.由於自日治之初即為殖民當局之協力者，因而在築路後的第一時間

得以取得輕鐵經營權。此外，官方更支援會社用軌條、動員保甲舖設、廉

價租予土地，積極扶翼創立會社。

�.會社幹部長期與官方建立之良好關係，使得日後即使申請經營輕鐵

或汽車運輸日趨競爭，仍能輕易取得的路線經營權，積極擴張營運。
������

年因國營汽車北部線計畫，嶺頂．塔寮坑間的汽車客運線被總督府強制收

購，但相較於部分民營會社因被收購而停業倒閉，總督府立即給予桃園軌

道株式會社中壢．更寮腳線以及公司寮．苗栗兩線之經營權作為補償。
��

�� 桃園交通株式會社：《株式關係書類編》，昭和��（����）年至昭和�0（����）年。
�� 桃園汽車客運公司：《沿革志》。
�� 蔡龍保：〈殖民統治的基礎工程：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
頁���-���。

�� 桃園軌道株式會社：〈臨時株主總會決議錄〉，《第二十八回營業報告書》，昭和�
（����）年下半期分；《第三十回營業報告書》，昭和�（����）年下半期分；桃園
汽車客運公司：《沿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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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經營幹部多同時多角經營其他企業或事業，使得會社的經營策

略或資本投資更具彈性。例如，����年時任桃園輕鐵專務理事的簡阿牛

氏合併樹林炭礦會社及何開泰、簡金養所經營之煤礦，擔任兩社之社長。

後者礦區有運煤的輕鐵與桃園輕鐵相連絡，對會社經營、地方交通、產業

發展皆有積極意義。
�0
又如，盱衡局勢，自����年起走向專營汽車運輸政

策，並將出售軌條等相關設備後所獲之資金進行各項轉投資。
��
由於經營

幹部之識見，會社才能在競爭激烈的交通運輸業中長期屹立不搖，維持相

當不錯的利潤。
��

�.此一會社具有強烈的臺人資本、地域資本及封閉性特質，對股東而

言，經營幹部多為其信服或敬重之地方紳商；對經營幹部而言，彼此不僅

為長年往來之友人，亦時常是其他組織或事業上的伙伴。因此，會社整體

的凝聚力、向心力較強。一方面使得會社資本面健全，另一方面則是對於

經營者（尤其是社長）的信任，使得營運方針得以靈活推動。簡朗山由於

深獲眾人之信任，因而對於國營汽車運輸計畫的收購問題、
��
會社營運方

針的變換和轉投資等問題，皆得以迅速、順利地推進，使會社持續處於有

利的競爭地位。

�0 〈桃園炭礦會社〉，《臺灣日日新報》，大正�（����）年�月��日，第����號，版
�。

�� 桃園軌道株式會社：《第三十七回營業報告書》，昭和��（����）年上半期、《第
三十八回營業報告書》，昭和��（����）年下半期。

�� 例如，����年下半期和����年上半期尚各維持�.�%、�.0%的年配股率。參見桃園軌
道株式會社：《第四十九回營業報告書》，昭和��（����）年下半期、《第五十回營
業報告書》，昭和�0（����）年上半期。

�� 桃園軌道株式會社：〈臨時株主總會決議錄〉，《第二十六回營業報告書》，昭和�
（����）年下半期分；《第二十七回營業報告書》，昭和�（����）年上半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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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　論

日治初期，總督府中央、地方財政吃緊，能支出經費發展地方交通

者極為有限。此時的地方交通發展政策為，積極管理人力車、牛馬車等

舊有交通工具，並積極獎勵私有輕便鐵路、私有鐵路等新式交通。
��
對殖

民當局而言，輕便鐵路除卻軍用時期之特殊目的，仍有其存在甚或擴張

發展之必要。不僅作為幹線鐵路的連絡設施有其重要性，在開拓蕃地、

開發農、工、林業富源，亦有其重要角色。隨著西部縱貫鐵路分段完

工，軍用輕便鐵路陸續撤廢，在總督府獎掖政策的引導下，��00年代各

地興起一陣舖設輕便鐵路之風潮。地方官廳就地方貨物集散之狀況進行

調查，選出有經營價值的線路，以提供軌條、車輛等材料及補助經費的

方式鼓勵地方紳民出資舖設。桃崁輕便鐵道會社也是在官方推動軍用軌

條再利用政策時，地方紳民在桃仔園廳的獎掖下，於桃園．大嵙崁間道

路完成的第一時間取得經營權，向總督府取得軍用軌條成立全臺第一家

專營交通運輸的民營輕便鐵路會社，也是與縱貫鐵路相連絡的第一條輕

便鐵路。

就會社的經營團隊觀之，初期會社的經營、人事皆頗受官方干

涉，迄至� � � 0年改組為桃園軌道株式會社後才回歸正常會社，漸離

官方干預之色彩。就經營幹部之學歷觀之，前期與後期呈現明顯的

過渡色彩。桃崁輕便鐵道會社（� � 0 � - � � ��）和桃園輕便鐵道公司

（����-���0.�）時期的經營幹部大體可謂是舊地方士紳，桃園軌道株式

會社（���0.�-����.�）和桃園交通株式會社（����.�-����）時期的經營

幹部之學歷出身有明顯的遞嬗，大多轉為受新式教育。不變的是，桃園

地方的名望家、菁英、資產家可謂風雲際會，集結於此一會社之中。

日治之初，地方士紳面臨仕與隱、反抗或轉向的問題。這批會社經

�� 蔡龍保：〈殖民統治的基礎工程：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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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幹部之所以能獲得殖民統治者之青睞，受官方獎勵經營新企業，其來有

自。第一批經營幹部大多於清領時期為地方望族，或具地方行政經驗，或

具影響力之資產家，於政權交替之際協助日軍平亂、重建地方秩序有功，

而後為殖民統治者所收編。就其參與公職的經歷觀之，含括總理、參事、

街長、庄長、區長、庄協議會員、街協議會員、州協議會員等所有臺灣人

能參與的地方公職，且時獲頒賞金、銀盃、木盃、銀錶、褒狀等，意味其

表現深獲殖民統治者肯定。

除了積極參與公職之外，這批經營幹部亦活躍於地方經濟、教育文

化、慈善公益等事業、活動，扮演重要的角色。就經濟面觀之，這些有才

幹的經營幹部不僅同時多角經營其他地方事業，亦為地方經濟組織之重要

成員。再者，其推動地方文教事業有功，同時也是殖民當局推動同化、改

良風俗的協助者。此外，並維持從事地方慈善公益事業之傳統，造橋舖

路、賑濟貧窮、參與赤十字會事業等。這批士紳長期深耕地方的結果，不

僅十分受到殖民當局的器重和禮遇，同時，亦甚得地方人望，在各界皆具

影響力。

因此，這批紳民於創立之初能在築路後的第一時間得以取得輕鐵經

營權，並獲得官方支援軌條、動員保甲舖設、廉價租用土地。而後，由於

長期與官方維持良好關係，日後即使路線經營權日趨競爭，仍能輕易取得

輕鐵或汽車運輸的路線經營權，積極擴張營運。再者，由於經營幹部多同

時多角經營其他事業，再加上其強烈的臺人資本、地域資本及封閉性特

質，使得會社的經營策略或轉投資兼具彈性與效率。職是之故，會社才能

在十分競爭的交通運輸業中長期屹立不搖，並維持相當不錯的利潤。

帝國主義的擴張為人類歷史進程中之悲劇，求安生立命為人情之

常。若單單以「御用士紳」來評斷這批地方菁英實不厚道，必須顧及其於

地方之名望與實際貢獻。本文清楚呈現，日治初期總督府攏絡、收編地方

領導階層不僅作為行政輔助工具，亦藉此集結臺灣人資本推動各項地方事

業。日治初期，總督府的地方交通發展政策係與其對地方領導階層的收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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攏絡政策係相互配合、相互為用。

此外，臺灣人能成功地經營此一新事業，充分展現其對於新事物、

新產業的接受度與挑戰能力。以往提到臺灣人資本往往多僅著眼土地資

本，然而，在地方交通業中可看到臺灣人活躍於中小企業的實況、臺灣人

資本於殖民地時期的存續與發展，以及地方領導階層由具功名者、地主、

資產家轉為企業家的實況，實為經濟史研究不容忽視的一個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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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桃園軌道株式會社經營幹部（含發起人）人事分析表

           項    別
姓    名 籍　貫 學歷 社內經歷 社　外　經　歷

王式璋(����-?) 桃園廳海

山堡大嵙

崁街（原

籍漳州）

漢學 桃崁輕便鐵

道會社第一

任社長

桃園輕便鐵

道公司理事

桃園軌道株

式會社第一

任監察役、

第二到四任

取締役

清領時期任職於撫墾總局凡�年
（����-����），����年因出力
剿伐蕃社有功獎賞五品頂戴，

����年�月黃河賑災捐金有功奏
賞監生加五品職銜。����年�0月
任大嵙崁憲兵部委任通譯為期

�年；����年��月於土匪事件有
功，總督府、臺北縣賞金�0圓；
����年任三角湧雇員，����年任
三角湧辨務署參事，��00年獲頒
紳章，��0�年任桃仔園廳參事，
大溪街協議會員。

林國賓

(���0-���0.
�.�0)

桃園廳桃

澗堡長美

街（原籍

漳州）

漢學 桃崁輕便鐵

道會社第一

任理事

桃園輕便鐵

道公司監查

役

桃園軌道株

式會社第一

任取締役

桃園大望族。��歲赴閩省求學，
��0�年回臺繼承父祖遺業為酒店
主人。曾任桃園街衛生組合委

員、桃園製酒組合長，致力於設

學、開路、衛生、產業、賬濟、

感化等事業，並曾支援討蕃隊，

義勇奉公，� � � �年�月獲頒紳
章。此外，亦於實業界曾任商事

會社取締役、電氣會社取締役、

改良製酒組合長、茶葉改良公司

相談役、基隆漁業株式會社取締

役、桃園電燈株式會社監查役。

李家充 桃崁輕便鐵

道會社第一

任理事

當地豪商。����日軍占領臺北
時，臺灣鄉父老曾設忠義局，以

江國輝為統領，呂建邦為副統

領，李家充任幫帶，簡玉和為營

官，募兵千餘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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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建邦

(����.�.��-?)
桃園廳海

山堡大嵙

崁街（漳

州）

漢學 桃崁輕便鐵

道會社發起

人代表

清領時期，於����年獲聘大嵙崁
總理。乙未割臺之際，曾任副統

領領導義軍抗日。日軍領臺之

後，����年�月繼續獲聘為大嵙
崁總理。����年�月，任大嵙崁
街等��街庄之事務取扱。����年
�月任三角湧辨務署第十三區街
庄長、桃園廳大嵙崁區區長，

����年�月任大嵙崁街及��庄事
務取扱、����年��月任桃仔園
第二十一區街長，����年獲頒
紳章。����年�月兼任三層區區
長，���0年�0月實施地方自治時
去職。其間曾加入赤十字社社

員，任大嵙崁公學校學務委員、

大嵙崁公學校建築委員、大嵙崁

公園創設委員、信用組合理事、

大正鑛業株式會社副社長、崁

津醬油公司重役。����年�0月
到���0年��月間任大溪街協議會
員，始終一貫地致力於地方公共

事業，對大溪街的發展頗有貢

獻，在地方頗負名望。����年和
����年曾二次獲頒御大禮記念
章。

蔡路

(����.�.�-��0�.
�.��)

桃園廳桃

澗堡桃園

街

縣學

後補

廩生

桃崁輕便鐵

道會社發起

人

����年應科舉、入縣學秀才，後
補廩生。辦理聯庄保甲局長，兼

任團防局長。乙未鼎革之際，因

安撫有功����年獲頒紳章，任辨
務署參事。��00年任桃仔園區街
長。設教於大溪歷�0餘年，急功
好義，棄財貢獻社會公益者不可

勝數。



��

簡朗山
(����.�.��-?)

新竹州桃
園郡桃園
街

漢文
書房
精通
日語

桃崁輕便鐵
道會社發起
人代表
桃園輕便鐵
道公司監查
役
桃園軌道株
式會社歷任
第一任專務
取締役、第
二至九任取
締役社長兼
第四到九任
專務取締役

����年�月任桃園街庄約速處副
長，�月任桃園等��街庄事務取
扱補助，�0月任桃仔園街庄保良
分局董事辦理。����年�月任憲
兵屯所事務囑託，�0月任桃園街
庄公所長。����年�月任桃園辨
務署內務科雇員，����年�月任
桃園辨務署第二區庄長，����
年�月任桃園街庄保甲局副長。
��0�年�月兼任第一區長，��月
兒玉總督頒予紳章。��0�年�月
任桃園廳第一區庄長，��0�年任
南崁區長，��0�年�月任埔仔區
長，����年兼任竹圍區長，����
年��月獲頒大禮記念章，����年
因多年服務成績優良獲明石總督
頒銀盃，����年因致力地方公益
和社會教育以模範區長身分獲總
督頒贈銀錶。����年��月任日本
拓殖株式會社監查役，���0年�
月任臺灣合同電氣株式會社取締
役，�0月任桃園街長。����年
�月任新竹州協議會員（迄����
年�月），����年任中興產業株
式會社社長，�月任臺灣總督府
評議會員。����年�月獲頒勳六
等瑞寶章，����年�月任大正天
皇葬禮新竹州民間代表，�月朝
香宮來臺之際獲頒銀盃一組，��
月久邇宮來臺之際獲頒銀盃。
���0年��月獲邀參加新宿御苑觀
菊會。����年改名綠野竹二郎。
����年�月任貴族院議員。

林嵩壽(����-?) 臺北州
海山郡
板橋庄

公學
校

桃園輕便鐵
道公司第一
任理事長

名望家林維德之三男，板橋林家
之秀才，能詩能文。鼎革之際，
林家人內渡大陸，林嵩壽為掌林
家財產再自大陸渡臺，被稱為
林家之復興功臣。林本源製糖會
社成立後任取締役，����年任博
愛醫院管理人，並掌理林家祭祀
公業。����年曾到上海經營貿易
匯兌業，���0年代遭逢世界經濟
大恐慌返臺，轉而經營殖產、造
林、開拓事業。樂於濟貧及社會
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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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阿牛

(����.�.�-����.
�.�0)

桃園廳海

山堡大嵙

崁街

漢學

精通

日語

桃園輕便鐵

道公司專務

理事

桃園軌道株

式會社第一

任取締役社

長

經營金瓜石鑛山、製腦、製糖、

金鑛、煤礦、鐵道、植林等事

業，歷任帝國興業信託株式會社

取締役、三角湧興殖合股公司主

事、採木組合理事、臺灣鑄造株

式會社專務取締役、臺灣寶林合

資會社社長、萬基公司專務理

事、三井物產會社腦長。���0年
獲頒紳章，���0年任新竹州協議
會員、桃園廳參事，����年任臺
灣總督府評議會員。

呂鷹揚（����. 
�.��-?）

桃園廳海

山堡大嵙

崁街

漢學

秀才

廩生

桃園輕便鐵

道公司第二

任理事長

桃園軌道株

式會社第一

任取締役

����年考取秀才，����年考試中
第錄取為廩膳生，日治之前已擔

任�0年教師。����年任桃園國語
傳習所分教場教師、三角湧辨

務署參事，�月獲頒紳章，�0月
獲三角湧辨務署名譽參事之銜。

����年任國語傳習所大嵙崁分教
場教員，公學校令實施後任大嵙

崁公學校教務囑託、大嵙崁辨務

署參事。����年任街長，��0�年
任桃仔園廳參事兼農會評議員、

大嵙崁公學校基本財產開墾委員

長、大嵙崁萬基公司主事、大溪

街協議會員。

趙玉牒

(����-����)
桃園廳桃

澗堡埔頂

庄（原籍

漳州）

桃園輕便鐵

道公司監查

役

桃園軌道株

式會社第一

任取締役、

第二任取締

役社長

清領時期出任大嵙崁撫墾局，日

治之初任八塊厝保良分局長，

����年任桃仔園第十四區庄長兼
壯丁團長，��0�年獲頒紳章。歷
任員樹林區長、員樹林學務委

員、大溪街協議會員。致力於教

育事業，捐款設立員樹林公學

校、資助成立國語練習會、

任大溪郡文化會埔頂分會長，

於四個地方設國語練習場。



��

汪健臣

(����.�.��-
����.�.�)

新竹州大

溪街月眉

庄

漢學 桃園輕便鐵

道公司監查

役

桃園軌道株

式會社第一

到六任監查

役

清領時期於大溪月眉學堂修習漢

學，����年學成直接任該學堂教
師。����年��月任大嵙崁公學校
雇員，��0�年任桃園廳三層區區
長，��0�年�月因翼贊帝國海事
協議會旨趣捐獻帝國義勇艦隊建

設金，依該會會則被列為特別會

員並贈與徽章。因協助日本赤十

字社於明治��、��年戰役之事
業，��0�年��月獲贈銀盃。��0�
年�月獲頒紳章，�0月任大嵙崁
公學校學務委員。��0�年�月任
員樹林區庄長， ���0年�月任員
樹林區區長，����年�月辭區長
職投身實業，���� 年任東瀛物
產會社社長。���0年參與規畫創
設臺灣農林株式會社並擔任副社

長，�0月任大溪郡大溪街街長、
新竹州農會大溪街地方委員、日

本赤十字社新竹州支部分區委

員。����年因有功於社會教育，
獲恩賜財團臺灣教化事業獎勵會

表彰，�0月因有功於社會教化事
業獲新竹州知事頒贈銀盃一組。

����年因病請辭，獲奏任待遇和
敘位、敘勳之恩典。

黃石添

(����.�.��-?)
桃園廳海

山堡思仔

庄

臺北

國語

傳習

所大

嵙崁

分教

場

桃園軌道株

式會社第一

任監查役

原為米榖商並經營釀酒業。����
年自臺北國語傳習所大嵙崁分教

場畢業，曾任三角湧辨務署雇、

學務委員。辭職後從商，歷任萬

基公司監查役、東亞興業株式會

社常務取締役、信用組合理事、

茶業改良公司常務理事、東瀛物

產信託株式會社監查役、帝國在

鄉軍人會名譽會員、大嵙崁信用

組合理事組合長、臺灣農林株式

會社取締役、滙豐興業株式會社

監查役。名望遠播，鄉人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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篠原太一
(����.��.�-
����)

廣島市水
主町（士
族）

東京
育英
黌海
軍兵
學校
預備
校中
退

桃園軌道株
式會社第二
至五任取締
役

����年�0月任於東京米商會所代
理（手代），����年�月任東京株
式取引所代理（手代），����年
�月到����年�月間前往筑前國若
松港經商，����年�月任福岡縣久
留米赤松社社員。����年��月渡
臺，����年�月任臺北縣士林辨務
署雇員。����年�月任臺北廳辨務
署主記，����年�月任桃仔園辨務
署物品取扱主任，����年�月任職
於三角湧辨務署第一課物品會計
官吏，��0�年任桃園廳屬。��0�
年任桃仔園廳地方土地調查會書
記，�月任桃仔園廳地方稅監視委
員，�月任桃仔園廳管內狀勢調查
委員。��0�年�月任臺灣總督府戶
口調查監督委員，��0�年��月任桃
園廳財務課直稅係長與土地臺帳
保管主任， ��月任桃園廳農會和
土地整理組合事務囑託。���0年�
月任桃園廳第五回街庄事務講習
會講師，���0年�月任公共埤圳組
合後村圳事務囑託，����年�月任
桃園廳第六回街庄事務講習會講
師。����年�月任桃園廳第七回街
庄事務講習會講師，��月任桃園
廳第八回街庄事務講習會講師。
����年�月任桃園廳第九回街庄事
務講習會講師，�月任臺灣總督府
宅地租調查事務囑託，��月任桃
園廳建物敷地審查委員會幹事。
����年�月任地租調查事務囑託，
����年�月兼總督府屬任職於民政
部殖產局林野整理課。����年�月
任臺中廳屬（����年�月免），�
月�日兼臨時臺灣總督府工事部
庶務課書記（�月免），�月�日任
桃園廳會審查委員、統計主務補
助，�月任臺中廳財務課直稅係
長，�月任����年度區書記講習會
講師。����年�月敘勳八等授瑞寶
章，�月免本官專任臺灣總督府
民政部土木局桃園出張所物品取
扱主任，�月任公共埤圳桃園大圳
組合事務囑託。���0年�月兼任新
竹州內務部土木課勤務，����年�
月任職於土木局庶務課，��月因
病依願免本官。����年任桃園街
協議會員，�0月任新竹州協議會
員，��月榮升州理事官高等官七
等，依願免官後任公共埤圳桃園
大圳組合理事。����年任新竹州
所得稅調查委員。



��

劉梓勝

(����.�.��-?)

新竹州桃

園郡桃園

街

漢學

桃園

公學

校

國語

學校

師範

部乙

科

桃園輕便鐵

道公司庶務

主任、會計

主任、支配

人

桃園軌道株

式會社第二

到六任取締

役、第七到

九任常務取

締役

���0年自國學校師範部畢業任教

於樹林公學校，�月轉任桃園公

學校訓導。����年依願免職轉入

桃園輕便公司任支配人，����年

任桃園街方面委員，����年任街

協議會員。曾任地方自治聯盟地

方幹部、桃園街名譽助役、桃園

信用組合監事等職。

陳嘉猷

(����.�-����.

��.��)

桃園廳海

山堡三角

湧庄（原

籍泉州）

秀才

國語

學校

桃園軌道株

式會社第二

任監察役、

第三到六任

取締役

清光緒�（����）年考取優等列

為縣學秀才，光緒��（����）

年幫辦海山堡清賦丈量事宜，

光緒��-��（����-����）年幫

辦三角湧撫墾兼釐金局事務，

光緒�（� � � �）年辦理海山堡

團練事務。����年鼎革之際，

綏靖地方有功，任三角湧保良

局正主理。� � � �年�月因嚴緝

民心招撫匪徒有功，下賜賞金

並授佩紳章，同年任三角湧辨

務署參事。��0�年任桃園廳參

事，三角湧公學校教師，先後

曾獲總督賞賜木盃褒狀�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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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呈禎
(����.�.�-?)

新竹州桃
園郡大園
庄

漢文
書房

桃園軌道株
式會社第三
到八任監查
役

����年�月任林本源拔子林租舘
書記，��0�年任桃仔園辨務署第
八區庄長事務所書記、第五區庄
長役塲書記，��0�年任竹圍區土
地整理委員同區庄長役塲書記，
��0�年任南崁公學校學務委員，
����年任大坵園支廳第十保保
正，����年任大坵園信用組合
理事，����年任竹圍信用組合理
事。���0年任大園庄協議會員、
大園公學校保護者會長，��月任
大園庄第十二區總代。����年獲
州表彰，同年獲頒紳章。����年
�月任桃園郡大園庄長，����年
任大園庄青年會長、大園信用購
買販賣利用組合長，����年任大
園庄養豚改良組合長、大園蘆竹
漁業組合長、業佃會長。����年
獲賞勳局頒大禮記念章，同年任
畜產組合長，獲州知事頒銀盃。
���0年任桃園郡漁業組合長，
����年任沙崙保安林保護組合
長。曾任大園興風會長、大園仁
濟會長、桃園水利組合代議員、
新竹州農會代表。

趙德霖 新竹州大
溪郡大溪
街

桃園軌道株
式會社第三
到九任取締
役

大溪街協議會員。

中津德治
(����.�0.�-?)

鹿兒島市
鴨池町
（士族）

私立
修道
校海
軍豫
備科

桃園軌道株
式 會 社 第
六、七任取
締役

����年渡臺，任職於臺北倉庫合
資會社。����年任臺中縣辨務署
書記、樟腦局書記，��0�年�月
任職於臺灣總督府專賣局，����
年�月任彰化銀行主事，����年
�月任彰化銀行取締役兼參事。
����年�月任彰化支店長，�月任
彰化商工會會長。����年��月任
臺中州協議會員，����年��月任
臺中州會議員。

篠原元 桃園軌道株
式 會 社 第
六、七任取
締役



��

陳炳俊

(����.�.�-?)
臺北州海

山郡

公學

校

國語

學校

師範

部

英華

學院

桃園軌道株

式會社第七

到九任監查

役

��0�年自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
任教於三角湧公學校尖山分校，

後轉至三角湧公學校。����年�
月任臨時戶口調查委員通譯，

� � � �年�月任日本赤十字社社
員，同年辭去教職投身經營成福

炭鑛。����年任桃園廳三角湧支
廳成福第二十一保保正，�月任
三峽公學校校友會會長。����年
任成福公學校學務委員，����年
�0月任職於三峽輕鐵株式會社，
����年�月被推為三峽自勵會會
長。����年當選三峽信用組合監
事，同年被推為帝國在鄉軍人會

海山分會名譽會員。����年任海
山圖書館評議員，同年任三峽同

風會幹事長。����年�0月任海山
郡三峽庄協議會員，同年當選三

峽公學校保護者會會長，���0年
�0月任臺北州協議會員，����年
當選臺北州會議員。曾歷任三峽

信用組合長、三峽興殖公司主

事、三峽青年會會長、奉公會臺

北州支部委員、臺北州青果同業

組合評議員及同組三峽部會長、

三峽街銃後後援會顧問、臺北州

農會議員。

江宗超

(��0�.�.��-?)
大溪街月

眉

國語

學校

師範

部

桃園軌道株

式會社第七

到九任監查

役

����年自臺北師範學校畢業後任
教於大溪公學校。����年辭去教
職走入實業界，����年當選街協
議會員，����年��月任大溪街助
役，曾任皇民奉公會大溪分會總

務部長。

吉市米太郎

(���0.�.��-?)
高知縣 高知

商業

桃園軌道株

式 會 社 第

八、九任取

締役

���0年任職於株式會社彰化銀
行，曾任主事、業務部營業課

長，����年任彰化銀行取締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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篠原榮
(����.�.�-?)

廣島縣廣
島市（士
族）

臺北
中學
校第
二部
長崎
醫學
專門
學校
藥學
科

桃園軌道株
式 會 社 第
八、九任取
締役

���0年�月自長崎醫學專門學校
藥學科畢，�月任臺灣總督府研
究所化學部雇員。����年任臺灣
總督府研究所技手，���0年升任
臺灣總督府技師。

范姜萍
(����.�.��-
����)

中壢郡楊
梅庄

漢學
楊梅
公學
校
臺灣
總督
府農
事試
驗場
講習
生乙
科
日本
農大
　

桃園軌道株
式 會 社 第
八、九任取
締役

���0年任中壢郡新屋庄助役，
����年任新屋庄協議會員，����
年任新屋信用組合長，����年任
臺灣農林株式會社取締役，����
年任新竹州米穀搬出商同業組合
副組合長，����年�月任新竹州
米庫利用購販組合專務理事。
����年�月任楊梅商工會長，��
月任楊梅庄協議會員。����年�
月任楊梅信用組合理事，��月當
選新竹州會議員、楊梅商公會
長。����年�月任楊梅信用組合
長。���0年�月任中壢郡米穀納
入組合副組合長，��月任新竹州
議員。����年�月任楊梅茶業會
社社長、中壢軌道會社專務取締
役、社長，�月任楊梅庄奉公壯
年團團長，�月任皇民奉公會支
部參與。

綠野長夫
（簡長春）
(����.�.��-?)

新竹州桃
園郡桃園
街

漢學
桃園
公學
校

桃園軌道株
式會社支配
人
第八、九任
取締役

雜貨商，��0�年任桃園廳雇，
� � 0 �年�月任桃園廳街役場書
記，��0�年�月任埔子區庄長役
塲書記，����年�月任埔仔信用
組合專務理事。���0年�月任桃
園富士煉瓦公司監查役，�0月任
桃園街會計役。����年�0月任桃
園街主事，����年�0月任桃園街
助役。曾任桃園昭和日新會長、
青年團長、桃園公學校保護者會
副會長、桃園學會主事、新竹州
水產會代議員、新竹水產第五區
委員、皇民奉公會支部委員。



�0

曾安勳 中壢街石
頭

桃園軌道株
式 會 社 第
八、九任監
查役

中壢振興會副會長，兼米榖、運
送業、肥料商。

鄭祿生 桃園軌道株
式 會 社 第
八、九任監
查役

經營楊梅經新屋到崁頭厝間汽車
客運。

陳四海
(����.��.�-?)

桃園郡桃
園街

桃園軌道株
式會社第九
任監查役

合資會社桃園物產商會、屋號山
永、桃園物產商會運輸部代表
者、經營糖、油、粉、榖、肥料
等。

資料來源：〈〔府屬兼新竹州屬〕篠原太一（任州理事官、退官、賞與）〉（大正

�0（����）年��月�日），《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卷，����冊，�0
號、〈王式璋外二名三角湧辨務署雇ニ採用ノ件（元臺北縣）〉（明治��
（����）年�月�日），第��卷，����冊，��號、〈桃澗堡桃仔園外四十三
庄事務取扱劉達仁增給及簡朗山事務取扱補助囑託ノ件（元臺北縣）〉

（明治��（����）年�月�日），第�卷，����冊，��號、〈簡朗山桃仔園
辨務署庄長ニ採用ノ件（元臺北縣）〉（明治��（����）年�月�日），
第��卷，���0冊，��號、〈呂鷹揚臺北國語傳習所雇ニ採用ノ件（元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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